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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按次（日）纳税，免征增值税限额
为500元以下，能否提高标准？

答：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的规定，增值税起征点适用于个人
（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其
中，按期纳税的个体工商户起征点较
高，为月销售额 5000-20000元；按次纳
税的自然人，为每次（日）销售额 300-

500元。2013年起，为扶持小微企业发
展，国务院决定，对小规模纳税人中月
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企业和非企业
单位，免征增值税，与按期纳税的个体
工商户的起征点政策取齐。此后，对
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小微企业的扶
持力度不断加大，免税标准逐步提高
到月销售额 10 万元。在这个过程中，

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并未同步调整。下
一步，我们将结合增值税立法，配合财
政部统筹研究解决按次纳税的起征点
问题。

此外，为扩大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政策的受益面，总局已经明确，按
次纳税和按期纳税，以是否办理税务登
记或者临时税务登记作为划分标准。

凡办理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0万元
（按季纳税 30万元）的，都可以按规定享
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对于经常代开发
票的自然人，建议各地引导其主动办理
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以充分享受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免
税政策。

为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和对长江“不搞大开发、共抓
大保护”的理念，我市进一步落实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实施重点水
域禁捕政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
度，恢复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
态环境。

一是明确补偿和安置对象范
围。补偿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且依
法持有有效渔业船舶证书的专业渔
业生产者。安置对象为具有本市户
籍，退捕渔业村（组）、社的，符合安置
条件的渔民。

二是确定补偿类型。包括：专用
生产设备报废补偿，对核定的退捕渔
船、渔网和捕捞辅助工具，由属地政
府统一征收、买断，经资产评估后，对
生产设备所有人给予适当补偿，按规
定集中收缴处置，原则上要求拆解到
位；捕捞权收回补偿，按照《江苏省国
有渔业水域占用补偿暂行办法》规
定，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切实维护退
捕渔民的合法权益。

三是明确转产转业和社会保障
政策。加强对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
训，开展创业指导培训和跟踪服务，
不断拓展退捕渔民的就业门路。临
时生活补助，参照禁渔期渔民生活补
贴标准和范围进行补助，时间最长不
超过 24个月。高度关注低收入困难
渔民、无再就业能力的渔民等特殊
体，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按照规定
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将符
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退捕渔
民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
施渔民上岸安居和农村危房改造等
工程，保障退捕渔民住有所居。

四是明确资金来源。专用生产
设备报废、捕捞权收回、临时生活补
助，以及转产转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所
需资金，由各市、区政府按照现有政
策资金渠道解决，中央及省级财政以
奖补方式支持的资金，由各地统筹用
于捕捞权收回和专用设备处置。各
市、区要整合统筹生态补偿、支农惠
农、渔业油补、精准扶贫、社会民生等
相关资金，确保补偿、补助资金足额
到户。

（来源：镇江市财政局）

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问答连载（十）

为方便纳税人正确理解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引导纳税人充分享受减税降费红利，现对减税降费政策进行认真梳理，供大家参考。

一、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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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小微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
如何区分？

答：“小微企业”是一个习惯性的叫
法，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目前
所说的“小微企业”是和“大中企业”相对
来讲的。如果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解
释，那就是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
革委和财政部于 2011年 6月发布的《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将16个行业
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
类型，小微企业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小型
企业和微型企业。而“小型微利企业”的
出处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指
的是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特定企业，其
特点不只体现在“小型”上，还要求“微
利”，主要用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
面。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一
定要谨记税法上的“小型微利”四个字，
并按照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去判断是否
符合条件。

81.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小型微
利企业标准一样吗？

答：原有政策对工业企业和其他企
业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两项指标分别
设置了条件，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对资产
总额和从业人数指标不再区分工业企业
和其他企业。因此，目前工业企业和其
他企业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是一样的，
即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都是300万元，资
产总额上限都是 5000万元，从业人数上
限都是300人。

82.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
策中，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体是什么？

答：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83.视同独立纳税人缴税的二级分
支机构是否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减免政策？

答：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
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并缴纳企业所
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
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分支
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情况应并入
企业总机构，由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
税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84.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是按什么
时点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和应纳税所
得额情况判断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
第2号第三条规定,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
申报所属期末累计情况进行判断，计算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85.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
号下发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
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
28号）中规定的“小额零星业务”判断标
准是否有调整？

答：《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
办法》第九条规定，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

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
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
起征点。考虑到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符
合条件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及实施细则、《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规定，小额零星经营
业务可按以下标准判断：按月纳税的，月
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按次纳税的，每次
（日）销售额不超过300-500元。

86.高新技术企业年中符合小型微
利企业条件,是否可以同时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企业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条件，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条件，可按照自身实际情况由纳
税人从优选择适用优惠税率，但不得叠
加享受。

87.企业从事公共污水处理，享受三
免三减半政策，同时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能否享受财税〔2019〕13号企业所
得税优惠？

公司运营一个污水治理项目，从
2016年开始享受节能环保项目所得“三
免三减半”的优惠，2019年进入项目所
得减半期，请问2019年是否可以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就企业运营的项目而言，如该项
目同时符合项目所得减免和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可以选择享受
其中最优惠的一项政策。该公司2019年
可以选择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同时放弃该项目可享受的节能环

保项目所得减半征税优惠。
88.2018年度汇算清缴已经开始，汇

算清缴时可以享受财税[2019]13号规定
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吗？

答：财税﹝2019﹞13号的执行期限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即
财税﹝2019﹞13号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于 2019年至 2021年
度，企业在 2018年度汇算清缴时仍适用
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89.在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中，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有何
变化？

答：自 2018年 1月 1日起，企业发生
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
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也就是说，职
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的比例由2.5%提高
到8%。

90.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有何变化？

答：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变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2018年 1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 75%；二是委
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
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
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
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
加计扣除。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不包
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来源：镇江市财政局）

二、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廖华说，从消费观念上，消
费者一定要学会较真，要敢于
依靠相关组织，依靠专业人士，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单静等专家认为，在遭遇
“钓鱼式”购物陷阱时，若商家
以不正当理由拒绝兑现，消费
者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投
诉商家的虚假销售行为；也可
向当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请
求调解；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记者了解到，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费用的三倍。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涛说，“双 11”来临，网络平台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建议
广大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大型的网购
平台，下单前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了解
所购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规则和限制性
条款。注意保留证据，如下单付款凭
证、商品宣传信息及聊天截图等，以便
发生纠纷及时有效维权。

相关专家也指出，针对“双 11”种
种购物陷阱，还需要加强监管和社会共
治。不断完善网络监管服务平台，升级
网络监管服务，加大打击力度和手段；
同时，探索建立多省份执法监管协作机
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多省份的日常沟通
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跨区域网络市
场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成都11月6日电

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双11”这些 你掉过吗？
全网最低价比原价还贵、集赞优惠竟是骗局……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促销

盛会如约将至，各大电商平台强势宣传“烧脑”促销规则，琳琅满目的商品都被贴
上优惠折扣的标签。然而，“低价风暴”背后，有哪些套路？隐藏哪些陷阱？

四川消费者杨女士在某购物平
台网店“原创设计服装店”关注了一
件标价为 559元的连衣裙多日，准备
网店搞优惠活动时再买。“双 11”之
前，网店宣传全场包邮、满 500减 20
元，杨女士当机立断下单付款 539元
购买了心仪的连衣裙。

三天后，杨女士又上该网店选购
外套，却发现之前下单购买的连衣裙
标价只要 335元，居然又大幅度降了
204元！杨女士要求网店退还差价，
网店却拒绝退钱……

“双11”前夕，类似虚构原价现象

屡见不鲜，捆绑销售也是常见套路。
最近，市民胡女士在某网络平台

购买了一张火车票，票价为65元。但
要额外收取两张优惠券费用共30元，
网站显示，优惠券可享受7*24小时预
订服务、客服服务、快速退改签服务、
短信提醒服务等，并且不能取消，胡女
士支付了30元优惠券费用，但事后发
现，这些优惠服务根本是“纸上谈兵”，
没有一项能实现，但钱又退不了。

“不仅没买到便宜，反而还白交
了钱。”胡女士后悔地说。

微信集赞低价购物骗局也是“双

11”来临前朋友圈的刷屏套路。
“只要将活动内容分享到朋友圈，

并累计点赞28个，就可以低价领取生
蚝”——家住四川泸州的易女士被这
句广告词吸引，急忙在朋友圈吆喝求
点赞，在活动期间完成集赞数量后，支
付了 49.6元购买了 10斤生蚝。但在
约定提货时间去领取生蚝时，商家却
说活动太火爆，生蚝已领完了……

“ 觉 得 太 坑 了 ，这 不 是 骗 人
吗！”易女士说，打开朋友圈，现在
还有好多不明真相的朋友在集赞
低价买东西……

“低价风暴”有猫腻：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记者了解到，随着“双 11”来临，
商家的套路主要表现在虚假宣传、先
涨后降、“钓鱼”陷阱等方面。

——虚假宣传误导。四川省律
协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单静说，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在

“双11”期间刷销量，会用一些虚假词
汇来做宣传，趁机误导消费者，比如，

“产量一直领先”“全网最低价”等，背
后大多是虚构的事实和隐藏的真相。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韦海军说，虽然法律有欺诈增加三
倍赔偿的规定，但不少商品销售者存
侥幸心理，认为不被抓到就不会被罚
款，因此，虚假宣传反而成为一种常
见的商家销售套路。

——利用信息不对称先涨价后
打折。“一些商家通过这种方式诱骗
消费者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廖华说。
“我看准要买一款婴儿车，上个

月原价还是 1300元，最近几天突然
变成了 2400元，还写着‘双 11’将大
降 价 500 元 ，实 际 上 比 原 价 贵 多
了……”市民杨先生说。

——“钓鱼式”低价陷阱。记者
了解到，在一些网上购物平台、微信
平台上，类似通过免费集赞、免费转
发、免费试用等噱头来诱导消费者下
单，有的故意不事先写明押金定金是
否退还，有的将“参加该活动一律不
能退款”等条款模糊处理写在活动页
面最后，造成消费者钱物两失的情况
不在少数。

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凊
说，消费者参与了这些“钓鱼式”低价
购物活动，后期商家就会以“货物发完
了”“订单未使用”等借口，拒绝退还收
取的押金，或者告知退款要收取高额

手续费，甚至实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与宣传不符，来坑骗消费者。有的微
信集赞还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和社交账
号，很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盗。

记者了解到，很多商家在促销、
抽奖等活动中，为了诱使不特定消费
者参与宣传活动，没有在宣传中对参
与活动资格、参与活动人数或产品服
务数量等进行限
制，在消费者满
足活动条件后，
又以不符合参与
活动资格、参与
活动人数或产品
服务数量有限制
等 不 予 兑 现 承
诺。

商家套路深：虚假宣传、先涨后降、“钓鱼”陷阱

消费者擦亮眼学会较真
行业强化自律和社会共治


